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陸路運輸專家小組

第八次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會議摘要

在 2017年 5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在灣仔告士打道 5號稅務大樓 33樓會議室舉行

出席：

張趙凱渝女士 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3) (副主席)

李廣威先生

伍海山先生

鄧永漢先生

蔣志偉先生

黃良柏先生

李耀培博士

熊永達博士

張潔儀女士

何德賢先生 環境保護署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流動污染源 )
李若愚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2

彭愛玲女士 發展局 總助理秘書長 (工務) 3

關翠蘭女士 運輸署 助理署長(巴士及鐵路 )
謝俊達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總工程師/土地工程

黃偉賢先生 規劃署 高級城市規劃師 /策略規劃 1
馮健兒先生 機電工程署 高級工程師 /能源效益 A3

因事缺席:

陸恭蕙女士 環境局 副局長 (主席)

李澤昌先生

凌志強先生

蘇世雄先生

何志盛博士

董清良先生

吳毅洪先生

馮敏強工程師

陳財喜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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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秀玲議員

馮建瑋先生

歐陽杞浚先生

列席者:

何詠琴女士 環境保護署 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政策 )1
葉浩然先生 環境保護署 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流動污染源 )3
陳浩廷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流動污染源 )31
石永基先生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主任 (流動污染源 )34
馮志雄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顧問代表

安嘉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顧問代表

主席發言 
1 副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第八次會議。

議程一: 確認經修訂後的第六次會議摘要 

2 秘書處表示，已根據委員的建議對第六次會議的摘要作出修訂。環境

保護署向委員簡介有關修訂。經修訂的第六次會議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二 : 確認經修訂後的第七次會議摘要 

3 2017年 3月 30日專家小組第七次會議的摘要獲確認通過。

議程三 : 確認經修訂的建議措施 D2的可行性評估 

4 主席告知委員，秘書處及相關部門在第六次及第七次會議後已按委員

對措施 D2評估結果的意見作出修訂。主席邀請委員討論及確認評估結

果。經詳細討論後 (詳情見附件一 )，委員確認經修訂的措施 D2的可行

性評估。

議程四 : 討論執行建議措施 G2，G3及措施 H2，H3，H4，H7及 H8的可

行性評估 

5 運輸及房屋局向委員簡介「措施 G2 – 加強打擊違例泊車」及「措施 
G3 – 檢討路旁停車位收費」的評估。經詳細討論後，委員確認措施 
G2及 G3的評估。小組的結論總結於附件一。 

6 運輸及房屋局向委員簡介「措施 H4 – 改善重型車輛在停泊、用饍及

休息的問題 (如葵涌貨櫃碼頭區 )，以處理重型車駕駛者的個人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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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從而降低重型車空轉引擎所造成的空氣污染」的評估。經詳細

討論後，委員確認措施 H4的評估。小組的結論總結於附件一。 

7 環境保護署向委員簡介「措施 H2 – 訂立使用更清潔車用燃料的目標 /
政策」、「措施 H3 –擴大現時低排放區的範圍及涵蓋至其他車輛種

類」、「措施 H7 – 設立基金，資助那些由市民發起與改善交通擠塞

及空氣質素相關的創新計劃」及「措施 H8 – 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

推廣良好的個人環保習慣，鼓勵市民使用公共運輸系統或低排放的交

通模式」的評估。經詳細討論後，委員確認評估。小組的結論總結於

附件一。

議程五 : 討論執行建議措施及其主要考慮因素 (G1，H1，H5及 H6) 

8 運輸及房屋局及環境保護署向委員簡介「措施 G1 –增加較污染的車種

及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並以提高較污染車輛的牌照費用，控制車輛

增長數目」的相關背景資料及政策方向，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

議措施。有委員認為此項措施不應針對私家車，建議將措施 G1的名稱

修訂為“增加較污染的車輛的首次登記稅，並以提高較污染車輛的牌

照費用，控制車輛增長數目”。委員就建議的主要考慮因素作出詳細

的討論，委員的意見詳載於附件二。 

9 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向委員簡介「措施 H1 – 提供車輛能源效

益、廢氣排放、噪音數值等資訊以方便市民作出更環保的選擇」的相

關背景資料及政策方向，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 

10 運輸及房屋局向委員簡介「措施 H5 – 設立公共車輛專用路線」的相

關背景資料及政策方向，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有委員

建議將措施的名稱修訂為「設立連貫有效的公共車輛優先道路網」。小

組同意有關修訂。 

11 運輸署向委員簡介「措施 H6 – 檢討替換專營巴士的政策」的相關背

景資料及政策方向，以便委員討論及評估有關建議措施。 

12 委員就 H1、H5 及 H6 建議的主要考慮因素作出詳細的討論，委員的意

見詳載於附件三。 

13 政府表示秘書處及相關部門會在會議後根據委員的意見，對上述項目

的建議措施進行可行性分析，並擬備評估結果，再以電郵發送給各委

員以作參閱及確認。委員如對評估有任何意見，可向秘書處提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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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註: 秘書處在會議後對建議措施 G1，H1，H5 及 H6 進行可行性分

析及擬備評估結果，並於 7月 28日以電郵發送給專家小組作參閱及確

認。委員的意見詳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

議程六 : 其他事項 

14 有委員建議將措施 A1 「檢討隧道的收費政策及水平 (例如回購隧道經

營權、推出隧道費資助試驗計劃 )」的名稱修訂為「檢討隧道的收費政

策及水平，達至紓緩交通擠塞，從而減少因隧道擠塞而造成的排放」。

評估內容則維持不變。委員會確認有關修訂。 

15 主席表示本會議是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並感謝各委員

在討論中作出的貢獻。主席提醒委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第三

次會議將會在 2017年 6月 15日舉行，並邀請委員出席。

議程七 : 下次會議日期 

16 本會議是陸路運輸專家小組的最後一次會議。 

17 會議於下午 4時 5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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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員對措施  D2， G及 H的評估結果的意見

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 

D2.推出單一路線電

動車試驗計劃，將

指定路線的現有

車隊轉換為電動

車

委員意見： 
 委員建議將結論由「 …才進行測試，以全面取

替現有的專營巴士。」更改為「 …才進行測試，

希望全面取替現有的專營巴士。」。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長期 
[會後備註：相關部門在會後對措施D2的總結作出進

一步的修訂。修訂後的版本如下。秘書處已經以電

郵方式發送給各委員作參閱及確認 :]

專家小組知悉由環保署全面資助的 36輛單層電動

巴士的試驗計劃正在進行中。試驗計劃就巴士性

能、電池、超級電容器及充電設施、維修要求、經

濟可行性等進行評估，以確定該技術在本港的專營

巴士的適用性。如試驗結果理想，政府會在顧及專

營巴士公司和乘客的負擔能力下，推動專營巴士公

司更廣泛使用電動巴士。專家小組建議政府與專營

巴士公司合作，一起確認適合在本港環境使用的電

動車輛，長遠推行較大規模的試驗計劃。政府應採

取更主動和積極措施，増加建設相關配套設施的支

援。 

G2.加強打擊違例泊

車

委員意見： 
 委員希望政府在執行相關政策時要具針對性

（例如針對銅鑼灣，尖沙咀及中環等違泊問題

嚴重的地區），以解決繁忙時間因違例泊車而引

致的交通擠塞問題。委員並提出運輸業界對提

高違泊罰款仍然有所保留。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會後備註：相關部門在會後對措施 G2的總結作出

進一步的修訂。修訂後的版本如下。秘書處已經以

5



 
 

  

 

 

 

 

 

 

 

  

 

 

 

 

 

 

 

 

  

 

 

 

 

 

 

 

 

  

 

 

 

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

電郵方式發送給各委員作參閱及確認 :]

警方會繼續就加強打擊違例泊車及其他地區交通問

題進行地區性行動，並不時進行全港性執法行動，

打擊違例泊車。 

G3. 檢討路旁停車位

收費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委員大致認同現時咪錶泊

車位的收費水平甚低，因此有空間增加咪錶泊車位

收費，以減少駕駛者在路上兜圈以等候咪錶泊車

位，加劇部分道路的交通擠塞情況，但亦知悉有意

見認為增加路旁停車位收費可能推高私人停車場的

收費。 

H2. 訂立使用更清潔

車用燃料的目標/

政策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政府會繼續透過多管齊下

的方式減低汽車的尾氣排放，並會繼續留意相關的

國際發展，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採用最嚴格的車輛

燃料標準及引入更潔淨的燃料。 

H3. 擴大現時低排放

區的範圍及涵蓋

至其他車輛種類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政府已採取各種有效措施

以減少全港整體車輛的排放。相比擴大低排放區的

範圍或設立「超低排放區」，這些措施能更有效地改

善路邊空氣質素。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會考慮當

時的技術發展，選擇最有效的措施，並繼續透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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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委員意見及商討後的總結

管齊下的方式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H4. 改善重型車輛在

停泊、用饍及休息

的問題(如葵涌貨

櫃碼頭區)，以處

理重型車駕駛者

的個人及營運需

要，從而降低重型

車空轉引擎所造

成的空氣污染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中期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委員備悉政府在增加商用

車輛泊車位方面的工作，並建議政府加強這方面的

工作，增加商用車輛的泊車位數目，供職業司機長

期及短暫停泊。

其他相關意見：

委員知悉運輸及房屋局的相關工作。希望政府在增

加相關泊車位的同時，執法部門應加強打擊違例泊

車的情況。另外委員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能優先解

決商用車輛泊車位不足問題。政府回應會向相關部

門反映。 

H7. 設立基金資助區

議會推行改善空

氣質素的項目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政府需要相當的資源以管

理基金的運作，以確保該些公帑用得其所。公眾人

士如欲在地區層面推行有助改善空氣質素的創新項

目，可以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請資助。因

此沒有充分的理據再另外設立建議的特定基金以資

助推行在地區層面改善空氣質素的項目。 

H8. 提高市民的環保

意識，推廣良好的

個人環保習慣，鼓

勵市民使用公共

運輸系統或低排

放的交通模式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這是已實施並正在進行的措施。政府會繼續致力推

廣步行及踏單車，並鼓勵使用公共運輸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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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員對執行建議措施 G1的主要考慮因素的意見 

[會後備註：相關部門在會後對措施G1的名稱作出進一步的修訂。修訂後的

版本如下:]

措施  G1 –增加較污染車輛的首次登記稅及牌照年費，以及控制

車輛  (尤其是私家車 )的增長。 

1. 涉及的經濟成

本效益 
 有委員表示私家車不是路邊空氣污染的主要

原因，認為私家車數目的增長是因應人口的

增長及新建房屋所處區域而改變。 
 有委員反映現時路邊空氣問題源於道路的發

展未能配合私家車數目的增長，導致路面出

現擠塞的情況，令其他汽車 (例如商業車，巴

士等)作出不必要的排放。 
 有委員表示現時技術上難以制定不同排放下

徵收不同牌費的標準。 
 有委員表示可考慮透過財務手段，跟據汽車

不同的排放程度提供誘因吸引市民購買更環

保車種，或增加使用較高排放車輛的費用，

從而減低路邊的排放。 
 運輸及房屋局回應政府接納交通諮詢委員會

早前包括增加首次登記稅及牌照年費以紓緩

交通擠塞的一系列建議，現正按部就班推

行。至於在已發展區域興建新道路，因為土

地資源問題，會有實際難度。規劃署回應《香

港 2030+》以公共交通及鐵路運輸為主導，但

發展新策略增長區仍需要興建道路，這會考

慮諮詢結果及有需要時作進一步研究。

會後備註: 秘書處在第八次會議後對建議措施 
G1擬備了評估結果，並於 7月 28日以電郵發送
給專家小組作參閱及確認。委員的意見及總結如
下: 

2. 公眾及運輸業

界的反應 

3. 實施所需的時

間 

4. 對貨運業界造

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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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短期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就控制車輛增長 (尤其
是私家車 )，委員知悉政府正按部就班推行交諮
會在《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的建議，當
中包括控制私家車數目增長的建議，例如提高私
家車首次登記稅、牌照年費及柴油私家車的燃料
徵費。委員認同要推行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措施 
(不論財政或非財政措施 )，由於涉及法例修訂，
必須取得社會和立法會的共識和支持。

在控制較污染車輛方面，政府已針對高排放車輛
推行了多方面的措施，包括逐步淘汰歐盟四期以
前的柴油商業車、限制新登記柴油商業車輛的使
用年期、以及透過車輛排放管制計劃找出高排放
車輛並要求車輛在進行維修後通過廢氣測試
等。因此，車主及運輸業界會反對另外再提高較
高污染車輛的牌照費用及首次登記稅的建議。有
小組委員亦指出，要訂定一套以排放水平來釐定
牌照費用的準則十分困難。因此，增加較污染車
種的牌照費用的措施並不可行的。

控制車輛增長 (尤其是私家車 )是短期措施，但增
加高排放車輛的牌照費用及首次登記稅的建議
並不可行。政府會繼續實施現時針對高排放車輛
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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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員對執行建議措施 H1,H5及 H6的主要考慮因素的意見

措施  H1 –提供車輛能源效益、廢氣排放、噪音數值等資訊以方

便市民作出更環保的選擇

考慮要點 評估 

1. 成本效益、業界

反應、需求及實

用性 

 有委員表示車輛的能源效益表現是在實驗室控

制環境下進行測量。實驗室的測量結果與日常駕

駛時車輛的實際表現存在偏差。 
 有委員表示雖然不同地區的車廠測量耗油量時

採用的標準不同，政府也可以考慮提供這些資訊

供市民參考。 
 有委員表示可以利用第三者，例如消費者委員

會，為汽車能源效益作比對。 
 環境保護署回應由於實驗室測量的車輛能源效

益數據與實際表現存在偏差，而不同地區測量能

源效益採用的標準不同，所得的數據也不能直接

比較。此外，現時車輛代理商已應準買家要求提

供輕型車輛包括私家車的耗油量數據。

會後備註: 秘書處在第八次會議後對建議措施 H1擬
備了評估結果，並於 7月 28日以電郵發送給專家小
組作參閱及確認。委員的意見及總結如下 :

委員意見：
有委員認為評估中提到車輛代理商有向買家提供能
源消耗的資料，從策略層面上政府有能力採取更積極
的做法。政府應考慮要求車輛代理商在特定的網址發
放相關資料，委員相信消費者委員會是一個合適的渠
道。此外，政府應考慮就外國（例如澳洲及歐盟）強
制性或自願性發放汽車耗油及噪音水平資料的做法
進行研究。

政府知悉委員的意見。然而，現時國際上對車輛燃油
效益還未有一致標準。實驗室測量的車輛能源效益數
據與實際表現亦存在偏差，相關資訊可能會誤導公
眾。在解決上述兩項問題前，不宜發放相關資料。 ] 

2. 實施所需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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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要點 評估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政府已訂明車輛的污染物排
放和噪音水平的法定標準。所有新登記車輛的污染物
排放和噪音水平必須符合相關標準。車輛代理商現時
亦有應準買家要求提供輕型車輛（設計重量不超過 
3.5公噸），包括私家車的耗油量數據。由於實驗室
測量的車輛能源效益數據與實際表現存在偏差，而不
同地區測量能源效益採用的標準不同，所得的數據也
不能直接比較。現時國際對車輛燃油耗用效率未達成
一致標準。機電署將繼續密切留意其他國家在車輛燃
油耗用效率的標準及測試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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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H5 –設立連貫有效的公共車輛優先道路網。

考慮要點 評估  
1. 技術的可行性  有委員希望政府能考慮將現時斷斷續續的巴

士專線連貫成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專用網絡，

使公共交通工具能更為暢順地行駛，從而減

低排放。委員明白政府在實行上會遇到困

難，但仍希望政府能考慮設立連貫的公共交

通專用網絡。 
 有委員認同公共交通工具在道路的使用上應

有優先權，以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擬議的專線應為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

小巴，的士 )所用。亦有委員反對的士使用專

線的建議，認為專用網絡應為較大載客量的

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專營巴士 )而設。 
 運輸署表示由於道路資源有限，設立巴士專

線的目標是為了吸引公眾使用較大載客量的

巴士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以有效利用有限的

道路資源。因此需要保持巴士專線暢通，以

應付繁忙時間的載客量。 

2. 交通情況 

3. 公共運輸業界

的反應 
 有委員反映巴士在巴士專線切線導致交通擠

塞的情況。 
 有委員反映某些地段因巴士專線太長，其他

道路使用者須使用其他行車線並導致交通擠

塞。 

4. 實施所需的時

間 
 委員確認評估。

會後備註: 秘書處在第八次會議後對建議措施 
H5擬備了評估結果，並於 7月 28日以電郵發送
給專家小組作參閱及確認。委員的意見及總結如
下:

委員意見：
有委員認為評估內的結論沒有事實根據，反對的
意見只是缺乏科學數據支持的觀點。外國很多城
市(包括倫敦)已提供公共交通工具的專用道路
網，它們在運作效能、減少燃料消耗及排放等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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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要點 評估

疇帶來重大禆益。委員建議政府參考其他大城市
的做法，並檢討現有巴士專線的效益，以作出進
一步的優化。

政府知悉委員的意見。在專家小組會議上有部分
委員反對設立公共交通工具的專用道路網。運輸
署會繼續密切留意拓展巴士優先使用道路措施
的需要和可行性。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鑑於專營巴士是路面的
集體運輸工具，截至 2017年 3月運輸署在全港
已設有合共 25公里長的巴士專線和 14個巴士專
用入口。《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中亦提出於不同
地區劃設新巴士專線的初步建議。運輸署會繼續
密切留意拓展巴士優先使用道路措施的需要和
可行性。

劃設公共交通專用道路網可能對整體道路系統
效率造成嚴重影響。措施可能加劇交通擠塞，而
擠塞情況甚至可能延伸至超越公共車輛專線的
起點，阻礙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專用道路網，大大
減低其成效。

此外，這項有可能的措施可能會影響目前的上落
客貨活動，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事實
上，一些在專用道路網內的公共車輛甚至可能會
因受阻於前面正在上落客的巴士而改變車道。因
此，這項建議的措施的可行性存疑，而且會對其
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嚴重影響。這項建議的措施需
要進一步的詳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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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H6 –檢討替換專營巴士的政策。

考慮要點 評估  

1. 專營巴士服

務的營運及

財務的可行

性 

 有委員提出將專營巴士 18 年的車齡限制縮短至

與非專營巴士及商用柴油車相等 (即 15年)。有委

員補充指政府對專營巴士公司的規管及維修要求

十分嚴緊，因此不應與其他商用車相提並論。 
 運輸署回應指現時已透過各項安排，改善專營巴

士的排放，當中包括強制要求專營巴士退役時必

需購買最新型的環保車輛作替換，以及要求現役

歐盟二期及三期巴士安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

會後備註: 秘書處在第八次會議後對建議措施 H6擬
備了評估結果，並於 7月 28日以電郵發送給專家小
組作參閱及確認。委員的意見及總結如下 :

委員意見：
没有意見

總結：
措施執行可行性：其他

專家小組確認評估結果。專營巴士公司已承諾在一般
情況下使用車齡少於 18年的巴士提供專營巴士服
務。所有歐盟一期的巴士已全部退役，而環保署亦一
直與專營巴士公司協作為歐盟二期及歐盟三期巴士
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以減少其路邊排放。另一方
面，進一步收緊專營巴士的車齡上限可能對專營巴士
的有效營運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未必可行。增加換車
次數所產生的額外成本會構成加價壓力，最終影響其
基本票價。此外，在專營巴士的使用壽命尚未完結前
將其更換，並不合符環保。 

2. 業界的反應 

3. 公眾的反應 

4. 涉及的經營

成本效益 

5. 實施所需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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